                    請領遺產申請書
一、繼承人         為大陸地區合法繼承人，親自請領（或由其代理人         代為請領）故榮民（被繼承人）          遺產。
二、檢附下列文件：

  （一）        地方法院裁定書一件。

（二）除戶謄本一件。

（三）親屬系統表一件。

（四）      省      市（縣）公證書二件。

（五）海基會驗證公證書二件。

（六）保證繼承人身分切結書。
（七）繼承人常住人口登記卡或居民身分證一件。

（八）最近三個月內全身照片(4乘6吋）一張。
註：上列（四）、（五）兩項委託公證書如係繼承人親自申辦時免附。
此致

宜蘭縣榮民服務處

繼承人：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通訊地址：

電話：

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通訊地址：

電話：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附件二








